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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万联环保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交易简要内容：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将公司所持有的安徽万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万联环保”）的 31.75%股权，以 3629.2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

合肥中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正环保”）。 

2、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5、本次股权转让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12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与中正环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向

中正环保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联环保 31.75%股权，转让价格以评估基

准日 2012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万联环保每股净资产为基础，加上

公司应享有万联环保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协议签订日期间实现的每

股净利润，经评估后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629.26 万元，转让

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万联环保股权。 

2、本公司与中正环保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



易，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合肥中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

1000 万元人民币，位于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与时雨路交叉口，合

肥中正环保科技产业园内。公司专门从事于环保产业，主营环保监测

设备和新型环保建材的研发与制造及环境工程的设计，并为环保科技

项目提供中介服务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万联环保 31.75%股权。该交易标的

产权清晰，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也没有涉及诉讼、

仲裁和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2、万联环保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，由本公司、安徽农村经济发

展公司、合肥美安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张伯中、袁莉等于

2000 年 12 月在合肥发起设立。成立初期注册资本 3000 万元，其中

本公司投资 1740 万元，持股比例为 58%。截止本次股权转让前，本

公司持有万联环保 2540 万元股权，占全部股本的 31.75%，是万联环

保的第二大股东。 

万联环保股东方及持股比例为：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

37.50%，本公司持股 31.75%，安徽美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

15.50%，合肥中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.25%，安徽皖投产业发展

有限公司持股 6.00%。 

3、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

万联环保资产总额 20,277.08 万元，负债总额 12,745.29 万元，股东

权益合计 7531.79 万元。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56.64 万元，净

利润为-463.90 万元。 



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截止 2012 年 10 月 31 日，万联

环保资产总额 22,024.42 万元，负债总额 13,834.60 万元，股东权益

合计 8,189.82 万元。2012 年 1-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3.67 万元，净

利润为 1,858.03 万元。 

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。 

四、交易定价情况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定价情况 

以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万联环保每股净资产

为基础，加上公司应享有万联环保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协议签订日

期间实现的每股净利润，经评估后协商确定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

币 3629.26 万元。 

2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所持有的万联环保 31.75%股权转让给中正环保。转让款

具体支付期限如下：中正环保于2012年12月28日前向公司支付1820

万元股权转让款，剩余款项须在 2013 年 3 月 10 日前支付给本公司，

如中正环保逾期支付，除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本公司支付延期付款

利息外，还须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，违约金标准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。 

自本公司收到首次股权转让款之日起，上述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和

义务均转让至中正环保。 

五、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为做大做强发动机主业，转让与主业无关的股权投资，缓解公司

目前的资金压力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万联环保股权，对本公

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

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
